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西南药业

股票代码：

600666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3E-1102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

2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3E-1317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

3

高冬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734

号

806

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734

号

806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

4

李湘敏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怡秀园

4

楼

1306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怡秀园

4

楼

1306

号

权益变动性质 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一月

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西南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西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西南药业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 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有权部门的批准或核

准，以及最终取得有权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权益变动在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 指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和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四项

交易的合称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本次交易导致上海祥禾、上海泓成、高冬、李湘敏持有西南药业比例增加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祥禾、上海泓成、高冬、李湘敏

上市公司、西南药业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 指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0129

，为西南药业控股股东，持有

西南药业

32.39%

股份

太极有限 指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太极集团控股股东，持有太极集团

38.81%

股份。 同时为西南

药业实际控制人

奥瑞德 指 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拟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指 奥瑞德的

45

名股东

置出资产 指

西南药业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日的

累计未分配利润对应的等值现金约

112,840,859.93

元之后的剩余部分

注入资产 指 西南药业在本次交易中拟取得的资产，即奥瑞德

100%

的股份

上海祥禾 指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泓成 指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济业 指 上海济业投资合伙企业

上海涌铧 指 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审计评估基准日、基准日 指

2014

年

4

月

30

日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重组框架协议》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及重庆太

极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4

修订）》

《预案》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

《重组报告书（草案）》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

天健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交割日 指 协议各方共同以书面形式确定的对拟出售资产和拟注入资产进行交割的日期

定价基准日 指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项下股份发行价格的基准日，即第一次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全部期间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A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祥禾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3E-110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济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额

70,001.00

万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000000096915

企业类型 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合伙期限

2009

年

09

月

14

日至

2014

年

09

月

13

日

税务登记号码 沪税字

310115694241545

上海祥禾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职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谢超 男

110108196601078938

中国 否

2、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海祥禾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上海泓成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123

号

3E-1317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纳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35,411.00

万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5001741387

企业类型 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

合伙期限

2010

年

09

月

10

日至

2018

年

09

月

09

日

税务登记号码 沪税字

310115561890445

上海泓成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职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章卫红 女

310101197612153646

中国 否

2、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海泓成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高冬

1、基本情况

姓名 高冬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110196810286839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734

号

806

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734

号

806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2、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高冬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李湘敏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湘敏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8193709166063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怡秀园

4

楼

1306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怡秀园

4

楼

1306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2、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李湘敏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上海祥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济业，上海济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涌铧，高冬为上海涌铧总经理。 上海泓成的主要合伙

人为上海涌铧主要股东。

此外，上海祥禾与上海泓成出具《一致行动人承诺函》，承诺“上海泓成与上海祥禾作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在涉及奥瑞德的经

营发展、借壳上市等重大事项行使提案权和投票权时，双方的意见应保持完全一致；本次重组完成以后，成为西南药业股东，在成为西

南药业股东后一年内,在西南药业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时，意见也保持完全一致。 ”

高冬出具《一致行动人承诺函》，承诺“本人作为上海祥禾的关联人士，在涉及奥瑞德的经营发展、借壳上市等重大事项行使提案

权和投票权时，本人承诺与上海祥禾的意见保持完全一致；本次重组完成以后，本人将成为西南药业股东，在成为西南药业股东后一年

内,在西南药业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表决权时，本人亦承诺与上海祥禾的意见保持完全一致。 ”

李箱敏出具《一致行动人承诺函》，承诺“在涉及奥瑞德的经营发展、借壳上市等重大事项行使提案权和投票权时，本人承诺与上

海祥禾的意见保持完全一致；本次重组完成以后，本人将成为西南药业股东，在成为西南药业股东后一年内,在西南药业股东大会行使

提案权和表决权时，本人亦承诺与上海祥禾的意见保持完全一致。 ”

第三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与西南药业签订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做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加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述资产置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因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

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则其他各项内容均

应自动失效并终止实施，已经实施完毕的部分应当无条件恢复原状；募集配套资金在前三项交易的基础上实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

否或者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前三项交易的实施。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大资产置换

西南药业以拟置出资产，即其截至基准日2014年4月30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对应的等值现

金约112,840,859.93元之后的剩余部分（估值为42,796.73万元），与奥瑞德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左洪波持有的以截至基准日2014年4月30

日经评估的奥瑞德股份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奥瑞德100%股权作价经上述置换后的差额部分由西南药业向奥瑞德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鉴于哈工大实业总公司作为奥瑞德

的创始股东之一，在奥瑞德的设立、发展过程中为奥瑞德在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同时，哈工大实业总公司作为战略

投资者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将锁定期由12个月主动延长至36个月。经奥瑞德各股东协商一致，在本次估值调整过程中，对各股东持有奥

瑞德股份的价值重新认定，其中，对哈工大实业总公司持有奥瑞德8.93%的股份对应估值认定为370,086,746.40元，其他股东按照各自持

股比例对剩余估值进行分配，并以此认购西南药业的股份。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

7.42元/股（即上市公司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价格），最终

发行价格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资产重组拟注入资产奥瑞德100%股权估值为376,633.81万元，拟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427,967,308.86元，根据估值测算的

本次拟用于购买资产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约为449,915,173股。

（三）股份转让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 左洪波以西南药业全部置出资产和41,300万元现金作为对价受让太极集团目前所持有的西南药业

29.99%的股权，即87,014,875股。

（四）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西南药业计划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约103,000.00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25%，所募集资金用于奥瑞德“大尺寸蓝宝石材料产业基地扩建项目” 和秋冠

光电“蓝宝石窗口片基地项目”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西南药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价格，即7.42元/股。 根据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

及上述发行价格计算，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13,881.40万股。

二、本次拟重组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根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西南药业拟置出资产为西南药业以其截至基准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

该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对应的等值现金约112,840,859.93元之后的剩余部分，拟注入的资产为奥瑞德100%股权。

置出资产的定价，以天健于2014年8月15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4]第066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的西南药业评估值为依据；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西南药业全部资产及负债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54,080.82万元，扣除累计未分配利润约112,840,859.93元现金

后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42,796.73万元。 各方同意，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中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427,967,308.86元。

注入资产的定价，以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工信部备案确认的奥瑞德评估值为依据。经工

信部备案确认，奥瑞德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的评估值为376,633.81万元。 根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各

方同意，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中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376,633.81万元。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祥禾、上海泓成、高冬、李湘敏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祥禾、上海泓成、高冬、李湘敏分别持有西南药业38,205,374股、68,049,371股、8,505,689股、8,855,733股股份，

分别占西南药业本次交易后总股本的5.162%、9.195%、1.149%、1.197%，合计占西南药业本次交易后总股本的16.703%。

四、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过程

1、西南药业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重组方案于2014年8月11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及《重组框架

协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西南药业的关联董事在该次董事会会议中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2014年9月2日，西南药业2014年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职工安置方案；

(下转B3板)

证券代码：600666� � � �证券简称：西南药业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 住所地址 通讯地址

左洪波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和街

x

号

x

栋

x

楼

x

户 哈尔滨市号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

x

号

褚淑霞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和街

x

号

x

栋

x

楼

x

户 哈尔滨市号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

x

号

李文秀 黑龙江省宾县宾州镇胜利街三委十九组 哈尔滨市号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

x

号

褚春波 黑龙江省宾县宾州镇胜利街三委十九组 哈尔滨市号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

x

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一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左洪波、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文秀和褚春波（以下简称“收购人” ）。 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在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取得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

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收购人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

免于发出要约” 的，收购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

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的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一、普通术语

上市公司、西南药业、本公司、公司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 指 左洪波与褚淑霞

一致行动人 指 李文秀、褚春波

置出资产 指

西南药业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4

年

4

月

30

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日的累计未分配

利润对应的等值现金约

112,840,859.93

元之后的剩余部分

注入资产 指 西南药业在本次交易中拟取得的资产，即奥瑞德

100%

的股份

重大资产置换 指

西南药业以截至交易基准日经评估确认的扣除累计未分配利润以外的全部资产、负债，与左洪

波所持有的经评估确认的奥瑞德股份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西南药业向奥瑞德全体股东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注入资产价值超出置出资产价值的部

分

(

即重大资产置换后左洪波持有的剩余奥瑞德股份及奥瑞德其他股东持有的奥瑞德股份

)

股份转让 指 太极集团将其持有的西南药业

29.99%

的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左洪波

标的股份 指 本次重组过程中太极集团拟转让给左洪波的西南药业

29.99%

的股份

增发股份 指

西南药业为购买重大资产置换后左洪波持有的剩余的奥瑞德股份和其他股东持有的奥瑞德股

份而向奥瑞德全体股东发行的股份

承接公司 指

为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交割之方便， 西南药业在本次重组过程中所拟新设立的用以承接全部或

者部分置出资产的全资子公司

第一次董事会会议 指

本协议签署之日或其后， 西南药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事项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

定价基准日 指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项下股份发行价格的基准日， 即第一次董事会会

议决议公告之日

奥瑞德 指 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秋冠光电 指 哈尔滨秋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鎏霞光电 指 哈尔滨鎏霞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 指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和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四项交易的合称

本次收购 指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股份转让三项交易的合称

太极集团 指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0129

，为西南药业控股股东，持有西南药业

32.39%

股份

太极有限 指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为太极集团控股股东，持有太极集团

38.81%

股份。 同时为西南药业实际控

制人

拟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指 奥瑞德的

45

名股东

上海泓成 指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祥禾 指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哈工大实业总公司 指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 指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瑞盈精选 指 深圳市瑞盈精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松禾 指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精致 指 上海精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小企业天津创投 指 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高投创新科技 指 江苏高投创新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达天智 指 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神华投资 指 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瑞盈价值 指 深圳市瑞盈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蓝思科技 指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伯恩光学 指 伯恩光学有限公司

审计评估基准日、基准日 指 西南药业指

2014

年

9

月

30

日，奥瑞德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重组报告书》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

《预案》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重组框架协议》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及重庆太极实业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西南药业与奥瑞德全体股东就本次重组事宜拟正式签署的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太极集团与左洪波就股份转让事宜拟正式签署的 《关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西南药业与左洪波、褚淑霞夫妇及李文秀、褚春波

(

“利润承诺人”

)

拟正式签署的《关于哈尔滨

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交割日 指 协议各方共同以书面形式确定的对拟出售资产和拟注入资产进行交割的日期

过渡期 指 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的全部期间

补偿年度 指

本协议约定的各方就注入资产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含交易实

施完毕当年

)

预测净利润数 指 奥瑞德补偿年度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预测净利润数

实际净利润数 指

奥瑞德补偿年度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数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大华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77

号）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专用术语

蓝宝石 指 通过人工生长制成的

Al2O3

单晶体

蓝宝石单晶炉、单晶炉、长晶炉 指 将颗粒状或球状的

Al2O3

经过抽真空、高温等加工工艺生长成蓝宝石晶体的炉子

蓝宝石晶棒、晶棒 指

蓝宝石晶体经过掏棒、平面磨外圆磨等工艺形成的圆柱体状晶体，目前奥瑞德生产出的蓝宝石晶棒

底面积直径主要分

2

英寸、

4

英寸和

6

英寸等三种规格

衬底 指

LED

衬底，外延生长的载体，生产外延片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之一，主要衬底材料有蓝宝石、碳化硅、

砷化镓、锗等

LED

指

发光二极管，是由

Ⅲ-Ⅴ

族半导体材料通过半导体工艺制备的固体发光器件，其原理是利用半导体材

料的特性将电能转化为光能而发光

提拉法 指 柴氏拉晶法（

Czochralski method

）简称

cz

法。

说明：本报告书摘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左洪波

（一）基本情况

姓名 左洪波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31965XXXXXXXX

住所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和街

x

号

x

栋

x

楼

x

户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

x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二）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最近三年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例）

2006

年

04

月—至今 董事长、总经理 奥瑞德 直接持股

22.25%

（三）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声明，左洪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四）控制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哈尔滨汇工科技有限

公司

300 5.00%

光电材料、复合材料、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生产、销

售；计算机系统集成；经销：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剧毒品、易燃易爆

品）、五金交电、建材、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与货物进出口业务。

（五）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左洪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褚淑霞

（一）基本情况

姓名 褚淑霞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61963XXXXXXXX

住所 哈尔滨市南岗区人和街

x

号

x

栋

x

楼

x

户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

x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二）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最近三年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例）

2006

年

08

月—

2013

年

09

月 董事 奥瑞德 直接持股

19.34%

2013

年

09

月—至今 执行董事 鎏霞光电 奥瑞德子公司

（三）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声明，褚淑霞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四）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湖南惠同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6200 0.90

金属纤维及制品、织物；金属纤维毡、导电塑料、电磁屏蔽材料、金属材料制品、

化工材料（不含易燃易爆及其专控物资），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五）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褚淑霞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李文秀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文秀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21221963XXXXXXXX

住所 黑龙江省宾县宾州镇胜利街三委十九组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

x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2、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最近三年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例）

2006

年

05

月—至今 保安队长 奥瑞德 直接持股

0.17%

3、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声明，李文秀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4、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李文秀除持股奥瑞德外，未有以任何其他形式对外控股或参股其他企业。

5、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李文秀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褚春波

1、基本情况

姓名 褚春波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21281976XXXXXXXX

住所 黑龙江省宾县宾州镇胜利街三委十九组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

x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2、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最近三年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持股比例）

2006

年

07

月—至今 车间主任 奥瑞德 直接持股

0.07%

3、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声明，褚春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

4、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褚春波除持股奥瑞德外，未有以任何其他形式对外控股或参股其他企业。

5、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褚春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收购人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左洪波与褚淑霞为配偶关系，李文秀系左洪波姐姐之配偶，褚春波系褚淑霞哥哥之子。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

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以及褚春波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一）收购背景

1、解决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西南药业的控股股东为太极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太极有限。西南药业与太极集团同为医药行业，存在同业竞争的关系。同时在近三

年内，西南药业和太极集团以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关联交易，不符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 为此公司控股

股东太极集团希望通过本次资产重组进行业务整合，从根本上解决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问题。

2、借力资本市场平台，打造全球蓝宝石产业的引领者

奥瑞德经过多年发展，面向全球市场，借助技术领先优势，已成为初具多元化发展雏形的蓝宝石单晶炉设备提供商和蓝宝石晶体

材料供应商。 奥瑞德已在大尺寸蓝宝石单晶产业化技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取得了“300mm毫米以上蓝宝石单晶的冷心放肩微量提拉

制备法” 、“冷心放肩微量提拉法生长大尺寸蓝宝石单晶的快速退火方法” 等4项发明专利及“超声振动磨削复合加工工具” 、“一种用

于大尺寸蓝宝石单晶生长炉的鸟笼状电阻发热体” 、“一种用于生长300mm以上大尺寸蓝宝石的单晶炉炉体” 等24项实用新型专利，

同时尚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正在申请中。上述技术的成功应用，使奥瑞德在生产大尺寸蓝宝石单晶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

平。

奥瑞德可量产2英寸、4英寸、6英寸及以上尺寸蓝宝石晶棒和制品， 是全球少数具有4英寸以上蓝宝石晶棒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

之一。 2011年以前奥瑞德生产的蓝宝石晶体材料主要作为LED衬底材料，2011年开始奥瑞德的产品进入消费类电子产品应用领域，向

手机零部件制造商蓝思科技和伯恩光学供应蓝宝石材料。大尺寸晶体生长技术使奥瑞德具备了灵活的产品结构调整能力，合理的产品

结构使得其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将占据领先优势。

奥瑞德计划通过本次交易登陆资本市场，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抓住当前蓝宝石行业爆发式增长的机遇，快速向蓝宝石

材料加工和下游应用产品发展，提升并巩固奥瑞德在行业和市场中的优势地位。

（二）收购目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旨在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现有资产、负债、业务等将被剥离，转而持有奥瑞德100%的股权，奥瑞德拥有的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

广阔的蓝宝石运营业务将注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显著增强。 交易完成后，奥瑞德可实现与A股资本市场的对接，进一步

推动奥瑞德的业务发展，并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地位，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通过本次收购， 左洪波、 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获得上市公司243,721,188股股份， 占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2.93%。 就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西南药业新发行的股份，左洪波、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锁定安排：左洪波、褚淑霞夫妇

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文秀、褚春波在重组后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按照《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 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时，如仍须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向上市公司履行股份补偿义

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锁定期延长至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具体解锁安排如下：

股东名称 锁定期 解锁日期 奥瑞德业绩完成情况 可解锁股份数量

左洪波、

褚淑霞、

李文秀、

褚春波

36

个月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与

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

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

任意一名收购人可解锁股份数量

＝

该股东在本

次重组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

－

该股东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左洪波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承诺：

“本人以持有的奥瑞德股份作为对价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股份(即58,341,090股)及受让的太极集团持有的西南药业29.99%的股份

(即87,014,875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36个月且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公告之日起（以二者发生较晚者为准）解除限售：

可解锁股份数量＝58,341,090+87,014,875－本人2015年、2016年、2017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发行结束后，本人由于西南药业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西南药业股份亦应遵守前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

除前述锁定期外，如本人担任西南药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则在本人担任西南药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

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承诺：

“本人以持有的奥瑞德股份作为对价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满36个月且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告之日起（以二者发生较晚者为准）解除限售：

可解锁股份数量＝本人在本次重组中认购的西南药业股份总数－本人2015年、2016年、2017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股份发行结束后，本人由于西南药业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西南药业股份亦应遵守前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

除前述锁定期外，如本人担任西南药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则在本人担任西南药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

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收购中左洪波、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股份外，收购人未来十二个月内暂无继

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本次新增权益之股份的具体方案。

三、收购决定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过程

1、西南药业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重组方案于2014年8月11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及《重组框

架协议》，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4年9月2日，西南药业2014年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职工安置方案；

2014年9月4日，西南药业与左洪波等45名股东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西南药业的控股股东太极集团

与左洪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西南药业与左洪波、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4年9月5日，西南药业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的《重组报告书（草案）》及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具体协议，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4年9月23日，西南药业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同意收购人左洪波及

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015年1月25日，西南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正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的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2015年1月23日，西南药业与左洪波等45名奥瑞德股东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西南药业与

奥瑞德相关业绩承诺方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奥瑞德及其股东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4年8月11日，奥瑞德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西南药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2014年9月23日，奥瑞德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与西南药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重组时募集配套资金投向>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事项相关的议案。

奥瑞德45位股东中12家机构股东对本次重组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如下所示：

（1）2014年8月19日，哈工大实业总公司的股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出具“校国资发[2014]383号”《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同意哈尔滨奥

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相关事宜的决定》，同意西南药业与奥瑞德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并同意西南药业向哈工大实业

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哈工大实业总公司持有的奥瑞德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

工信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奥瑞德的评估值为依据， 且西南药业向哈工大实业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奥瑞德股权事宜须经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中联为奥瑞德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第724号《资产评估报告》已于2014年8月20日取得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具的《国有资产评估

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工信财201406）。

2014年9月22日，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出具了《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的批复》（财资便函

[2014]2号），原则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1月20日，工信部就中联为奥瑞德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资产评估报告》重新出具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表》（备案编号工信财201501）。

财政部就本次重组向工信部出具“财资函[2014]31号”《财政部关于批复同意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与上市公司西南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函》。 2015年1月21日，工信部根据财政部的文件出具了《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与西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批复》（工信部财函[2015]40号），同意哈工大实业总公司与西南药业的资产重组方案，并同意哈工大实业总

公司以其所持奥瑞德8.93%的股权认购西南药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4,987.69万股， 股份发行价格为不低于西南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经除息调整)，即7.42元/股。

（2）除哈工大实业总公司之外的其他11名机构股东已经其权力机关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2015年1月24日，奥瑞德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相关议案。

3、太极集团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4年8月11日，太极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和《关于转让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2014年9月5日，根据本次重组置出资产和注入资产评估的结果，太极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转让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2014年9月22日，太极集团召开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

议案》、《关于转让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份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为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的议案》。

2014年11月5日，太极集团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下发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4］第186号），通知内容如

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案不实施进一步审

查。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

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的，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

2015年1月25日，太极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过程

1、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

2、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程序。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左洪波、褚淑霞及一致行动人将持有西南药业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不超过243,721,188股，占西南药业发行及

股份转让后总股本比例约为32.93%，左洪波、褚淑霞夫妇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前），左洪波、褚淑霞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左洪波

145,355,965 19.64%

褚淑霞

97,195,215 13.13%

李文秀

823,624 0.11%

褚春波

346,384 0.05%

合计

243,721,188 32.93%

二、本次重组的基本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股份转让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因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

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则其他各项内容均应自

动失效并终止实施，已经实施完毕的部分应当无条件恢复原状；募集配套资金在前三项交易的基础上实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或

者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前三项交易的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拥有奥瑞德100%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产置换

1、交易主体：西南药业、左洪波

2、交易标的：西南药业以拟置出资产，即其截至基准日2014年4月30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对

应的等值现金约112,840,859.93元之后的剩余部分 （估值为42,796.73万元）， 与奥瑞德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左洪波持有的以截至基准日

2014年4月30日经评估的奥瑞德股份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3、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天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4]第066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依据该评估报告，本次置出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

估方法进行评估，本次交易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基准日2014年4月30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西南药业药业总资

产评估价值为214,718.87万元，总负债评估价值为160,638.05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54,080.82万元。

根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经双方协商，西南药业置出资产为经评估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扣除截至2014年4月30日

经审计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对应的等值现金112,840,859.93元后剩余部分，置出资产的作价为427,967,308.86元。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该评估报告，本次注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

估方法进行评估，本次交易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基准日奥瑞德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376,633.81万元，评估增值

316,995.87万元，评估增值率为531.53%。 根据《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经双方协商，本次注入资产的作价为

376,633.81万元。

西南药业拟以置出资产与左洪波持有的奥瑞德11.363%的股权（即18,748,877股）进行等值置换。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交易主体：西南药业及左洪波、褚淑霞等奥瑞德全体股东。

2、交易标的：奥瑞德资产置换后的剩余股权。

3、交易价格及发行数量：

奥瑞德的评估值为376,633.81万元， 扣除置出资产与奥瑞德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左洪波持有的以截至基准日2014年4月30日经评估

的奥瑞德股份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的差额部分，由西南药业按照7.42元/股（即西南药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价格）分别向左洪波、褚淑霞等奥瑞德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奥瑞德的股权。 据

此计算本次拟用于购买资产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计算结果中出现不足1股的尾数舍去取整。最终合计发行股份数为449,915,173股。

鉴于哈工大实业总公司作为奥瑞德的创始股东之一，在奥瑞德的设立、发展过程中为奥瑞德在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方面作出了

贡献，同时，哈工大实业总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将锁定期由12个月主动延长至36个月。 经奥瑞德各股东协商一致，

在本次估值调整过程中，对各股东持有奥瑞德股份的价值重新认定，其中，对哈工大实业总公司持有奥瑞德8.93%的股份对应估值认定

为370,086,746.40元，其他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对剩余估值进行分配，并以此认购西南药业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奥瑞德各股东认购

股份数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

比例

%

对应估值

41.4

亿元的价值 对应估值

37.66

亿元的价值

原方案认购

西南药业股份数

现方案认购

西南药业股份数

1

褚淑霞

19.34 801,270,774.50 721,188,495.30 107,987,975 97,195,215

2

上海泓成

13.77 570,552,226.02 504,926,332.82 76,893,831 68,049,371

3

左洪波

22.25 494,141,006.66 432,890,887.80 66,595,823 58,341,090

4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

8.00 331,401,678.58 293,283,268.74 44,663,299 39,526,047

5

上海祥禾

7.73 320,328,634.50 283,483,875.08 43,170,975 38,205,374

6

哈工大实业总公司

8.93 370,086,746.40 370,086,894.80 49,876,920 49,876,940

7

苏州松禾

2.57 106,504,572.72 94,254,234.34 14,353,716 12,702,727

8

瑞盈价值

1.86 77,026,634.16 68,166,887.04 10,380,948 9,186,912

9

李湘敏

1.79 74,249,884.66 65,709,538.86 10,006,723 8,855,733

10

高冬

1.72 71,314,977.86 63,112,212.38 9,611,183 8,505,689

11

神华投资

1.71 70,992,289.48 62,826,631.42 9,567,694 8,467,201

12

隋爱民

1.29 53,244,220.82 47,119,968.00 7,175,771 6,350,400

13

曹振峰

1.13 47,016,243.82 41,608,354.90 6,336,421 5,607,595

14

瑞盈精选

0.86 35,512,275.82 31,427,588.08 4,786,021 4,235,524

15

东达天智

0.86 35,496,129.90 31,413,297.16 4,783,845 4,233,598

16

上海精致

0.71 29,348,986.38 25,973,198.02 3,955,389 3,500,431

17

中小企业天津创投

0.66 27,147,798.86 24,025,210.58 3,658,733 3,237,899

18

江苏高投创新科技

0.57 23,479,180.20 20,778,552.48 3,164,310 2,800,344

19

杨鑫宏

0.39 16,134,597.08 14,278,773.46 2,174,474 1,924,363

20

黄建春

0.38 15,682,837.80 13,878,961.60 2,113,590 1,870,480

21

费日宁

0.33 13,875,756.16 12,279,729.00 1,870,048 1,654,950

22

王玉平

0.33 13,714,415.68 12,136,945.94 1,848,304 1,635,707

23

杨舒敏

0.30 12,584,980.38 11,137,434.84 1,696,089 1,501,002

24

张学军

0.30 12,262,292.00 10,851,861.30 1,652,600 1,462,515

25

高娟

0.29 11,939,603.62 10,566,280.34 1,609,111 1,424,027

26

谭晶

0.28 11,616,915.24 10,280,706.80 1,565,622 1,385,540

27

李明飞

0.26 10,971,516.22 9,709,544.88 1,478,641 1,308,564

28

远立贤

0.21 8,712,675.30 7,710,522.68 1,174,215 1,039,154

29

路正通

0.17 7,099,211.14 6,282,640.14 956,767 846,717

30

李文秀

0.17 6,905,593.66 6,111,290.08 930,673 823,624

31

年冬瑶

0.09 3,549,587.02 3,141,308.94 478,381 423,357

32

李旭

0.09 3,549,587.02 3,141,308.94 478,381 423,357

33

卜祥春

0.08 3,517,317.44 3,112,756.78 474,032 419,509

34

安希超

0.07 3,097,827.74 2,741,519.34 417,497 369,477

35

徐纪媛

0.07 2,904,210.26 2,570,169.28 391,403 346,384

36

褚春波

0.07 2,904,210.26 2,570,169.28 391,403 346,384

37

李铁

0.07 2,904,210.26 2,570,169.28 391,403 346,384

38

苏伟

0.07 2,904,210.26 2,570,169.28 391,403 346,384

39

辛志付

0.05 1,936,152.54 1,713,433.82 260,937 230,921

40

张春辉

0.05 1,936,152.54 1,713,433.82 260,937 230,921

41

韩楚齐

0.04 1,484,363.58 1,313,629.38 200,049 177,039

42

阮涛

0.03 1,290,746.10 1,142,286.74 173,955 153,947

43

张磊

0.03 1,290,746.10 1,142,286.74 173,955 153,947

44

赵慧杰

0.02 968,057.72 856,698.36 130,466 115,458

45

付珊珊

0.02 645,369.34 571,124.82 86,977 76,971

合计

100.00 3,715,497,403.80 3,338,370,583.66 500,740,890 449,915,173

（三）股份转让

1、交易主体：太极集团、左洪波

2、交易标的：西南药业29.99%的股权，即87,014,875股。

3、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确定为840,967,340.07元，即左洪波与太极集团于2014年9月4日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 左洪波以其获得的全部置出资产和41,300万元现金作为对价受让太极集团目前所持有的西南药业29.99%的股权， 即87,

014,875股。

（四）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约103,000.00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

易总金额的25%。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奥瑞德“大尺寸蓝宝石材料产业基地扩建项目” 和秋冠光电“蓝宝石窗口

片基地项目”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西南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价格，即7.42元/股。 根据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上述发行价格计算，西南药业

拟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13,881.40万股。

三、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组框架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合同主体：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太极集团

签订时间：2014年8月10日

主要内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述资产置

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转让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因未获得所需

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其他各项内容均应自动失效

并终止实施，已经实施完毕的部分应当无条件恢复原状；募集配套资金在前三项交易的基础上实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或者配套

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前三项交易的实施。

2、重大资产置换

西南药业以其截至基准日2014年4月30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对应的等值现金约11,284.09万

元之后的剩余部分， 与奥瑞德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左洪波持有的以截至基准日2014年4月30日经评估的奥瑞德股份的等值部分进行置

换。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奥瑞德100%股权作价经上述置换后的差额部分由西南药业向奥瑞德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

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7.42元/股（即西南药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价格），最终发行价格尚需西南药业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资产重组拟注入资产奥瑞德100%股权预估值约为412,000万元，拟置出资产预估值约为42,718.23万元，根据预估值测算的本

次拟用于购买资产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约为49,768.43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将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就标的

资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和发行价格计算确定。

4、股份转让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 左洪波以其获得的全部置出资产和41,300万元现金作为对价受让太极集团目前所持有的西南药业

29.99%的股权，即8,701.49万股。

5、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西南药业计划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约103,000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25%，所募集资金用于奥瑞德“大尺寸蓝宝石材料产业基地扩建项目” 和秋冠光

电“蓝宝石窗口片基地项目”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西南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并经除息调整后的价格，即7.42元/股。 根据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上述发行价格计算，西南药业

拟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13,881.40万股。

本公司已聘请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人资格的海通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6、过渡期损益安排

根据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太极集团同意并确认，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间，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由

太极集团或其指定的主体享有或承担，不因期间损益数额而变更置出资产最终定价。

注入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归上市公司享有，亏损部分则由奥瑞德实际控制人左洪波、褚淑霞夫妇以现金方

式向上市公司补足。 在注入资产交割完成后（即奥瑞德100.00%股权过户至西南药业名下之日），交易各方将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财务审计机构对注入资产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如注入资产在过渡期间发生亏损，则亏损部分由左洪波、褚淑霞夫妇在交割审计

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日内以现金方式将补偿款支付给西南药业。

7、置出资产的后续安排

左洪波以其置换获得的全部置出资产和41,300万元现金作为对价受让太极集团所持有的西南药业29.99%的股权，即8,701.49万股。

根据“人随资产走” 的原则，西南药业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员工（包括所有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的劳动关系、组织

关系、户籍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关系，其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以及西南药业与员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

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由太极集团及/或太极集团指定的主体继受并负责进行安置。

置出资产在资产交割日之前和/或因资产交割日之前的任何事由和/或因置出资产的交割而产生的全部负债、 义务和责任均由太

极集团及/或太极集团指定的主体承担。 若在资产交割日之后，任何第三方就置出资产交割前和/或因资产交割日之前的事由和/或因

资产的交割而产生的负债、义务和责任等向太极集团及/或太极集团指定的主体主张权利，太极集团及/或太极集团指定的主体应负责

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如上市公司为此发生任何支付责任，由太极集团及/或太极集团指定的主体对上市公司全额补偿。

8、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协议自以下条件满足起生效：

（1）协议经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太极集团依法签署(相关各方为自然人的，由其本人签署；相关各方为非自然人的，由

其有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西南药业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太极集团签订的各项具体交易协议的内容与该协议任何内容不一致，均以具体交易协议约定的

内容为准。

9、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

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

出的合理费用）。

如协议签署后6个月内由于交易一方有意拖延或放弃本次交易导致交易实施约定先决条件未能全部成就，则违约方需向对方支付

违约金3000万元。

（二)《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合同主体：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

签订时间：2014年9月4日

2、重大资产置换

置出资产的定价，以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4]第0662号《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出

资产及负债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的西南药业评估值为依据。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西南药业净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54,

080.82万元，扣除累计未分配利润约112,840,859.93元现金后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42,796.73万元。

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同意，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中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427,967,308.86元。

注入资产的定价，以中联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第724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工信部备案确认的奥瑞德评估值为依据。 经工信部备案确认，奥瑞德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的评估

值为414,346.49万元。

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同意，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中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414,346.49万元。

西南药业以其拥有的置出资产，与左洪波持有的奥瑞德股份中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即评估值42,796.73万元对应的奥瑞德股份。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情况

经西南药业与左洪波置换之后的差额部分，由西南药业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发行股份进行支付，即非公

共发行500,740,890股 (计算结果中出现不足1股的尾数舍去取整)�西南药业股份。

4、增发股份锁定期安排

左洪波、褚淑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文秀、褚春波以其持有的奥瑞德股份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按照《盈利预测利润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于该等36个月锁定期届满之时，如左洪波、

褚淑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文秀、褚春波仍须依照《盈利预测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向西南药业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

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锁定期延长至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松禾以其持有的奥瑞德2,827,037股股份(持股时间不足12个月的部分)认购的西

南药业增发股份（合计9,567,694股），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以其持有的剩余奥瑞德1,414,161股股份(持

股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部分)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合计4,786,022股），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其持有的奥瑞德7,061,168股股份(持股时间不足12个月的部分)认购的西南药

业增发股份（合计23,897,494股），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以其持有的剩余奥瑞德6,135,825股份(持股时间

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部分)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合计20,765,805股），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瑞盈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隋爱民

以其持有的奥瑞德股份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奥瑞德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奥瑞德股份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上述奥瑞德股东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 上述相关奥瑞德股东认购股份的锁定

期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5、置出资产、注入资产与增发股份的交割

（1）置出资产的交割

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同意并确认，置出资产的交割应于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依法办

理完毕。左洪波将以全部置出资产作为交易对价的一部分受让太极集团持有的西南药业29.99%的股份，置出资产将由西南药业直接交

付给太极集团或其指定的主体。

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同意，自交割日起，置出资产及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和风险都转由太极集团或其指定

的主体享有及承担，西南药业及左洪波不再对置出资产享有任何权利或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2）注入资产的交割

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同意并确认，注入资产的交割应于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依法办

理完毕。

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协商确定交割日后，奥瑞德全体股东应及时办理将注入资产移交至西南药业的相关手续，包括协

助西南药业办理奥瑞德公司组织形式变更及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奥瑞德之股东由原45名股东变更为西南药业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为注入资产交割完成之日， 并视为履行完毕重大资产置换以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下的交付注入资产的义务；除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另有约定外，自注入资产交割完成日起，西南药业享

有与注入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并承担注入资产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3）增发股份的交割

西南药业应于注入资产交割完成日后3个工作日内，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交向奥瑞德全体股东增发股份的申请。

自增发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奥瑞德目前45名股东名下之日起，视为西南药业履行完毕增发股份的交割义务，奥瑞德目

前45名因取得西南药业增发股份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6、过渡期损益安排

与《重组框架协议》中约定一致。

7、置出资产的后续安排

与《重组框架协议》中约定一致。

8、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该协议自以下条件满足起生效：

（1）该协议经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依法签署（相关各方为自然人的，由其本人签署；相关各方为非自然人的，由其有权

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已经太极集团、西南药业、奥瑞德依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各自公司章程之规定履

行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等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3）本次交易事项已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经商务部审核通过；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6）西南药业股东大会同意左洪波和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且中国证监会豁免左洪波和褚淑霞及其一致行

动人因本次交易而引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合同主体：西南药业、奥瑞德全体45名股东

签订时间：2015年1月23日

2、注入资产的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注入资产的定价，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工信部备案确认的奥瑞德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 经工

信部备案确认，奥瑞德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的评估值为376,633.81万元。

据上，各方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重新确定为376,633.81万元。

3、重大资产置换

西南药业拟以置出资产与左洪波持有的奥瑞德11.363%的股权（即18,748,877股）进行等值置换。

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西南药业向奥瑞德全体股东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注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价值差额部分(包括左洪波持有的重大资产置

换后剩余的奥瑞德10.892%的股份及奥瑞德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的奥瑞德77.745%的股份)，差额部分的交易价格为3,338,370,779.02元。

（2）按照7.42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甲方本次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为449,915,173股；经各方协商一致，甲方向奥瑞

德各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如下(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5、股份的锁定安排

左洪波、褚淑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文秀、褚春波在重组后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

得转让，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

苏州松禾、江苏高投成长价值以其持有的奥瑞德股份(持股时间不足12个月的部分)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

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以其持有的剩余奥瑞德股份(持股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部分)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

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东达天智、神华投资、瑞盈价值和隋爱民以其持有的奥瑞德股份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转让；

奥瑞德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奥瑞德股份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时，如仍须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向上市公司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

的，上述锁定期延长至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具体解锁安排如下：

股东名称 锁定期 解锁日期 奥瑞德业绩完成情况 可解锁股份数量

哈工大实业总公司

36

个月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

－

49,876,940

股

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

东达天智、神华投资、瑞盈价值、隋

爱民及苏州松禾、江苏高投锁定期

36

个月的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与

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

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任意一名股东可解锁股份数量

＝

该股东在本次

重组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

－

该股东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其他股东（包括苏州松禾、江苏高

投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股份）

12

个月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与

奥瑞德

2015

年专项审核报告

公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奥瑞德未完成

2015

年

承诺业绩的

50%

其他股东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80,

978,920

各股东按持有该类股票的比例进行分配

奥瑞德

2015

年承诺业

绩完成情况达到或超

过

50%

其他股东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80,

978,920+406,074,188*

（奥瑞德

2015

年实际净利

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

各股东按持有该类股票的比例进行分配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24

个月与

奥瑞德

2016

年专项审核报告

公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其他股东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406,

074,188*

（奥瑞德

2016

年实际净利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

各股东按持有该类股票的比例进行分配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与

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

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各股东持有的经解锁、累计补偿后的股份数

(下转B4板)

2015年 1月 2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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